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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執行單位 

社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

二、計劃名稱 

A. 反毒品、反飆車、反酒駕—預防脊髓損傷校園安全宣導（以下簡

稱計劃 A） 

B. 你不能左右天氣，但你可以改變心情;尋找逆境中的正面能量－生

命教育演講（以下簡稱計劃 B） 

三、執行期間 

107年 1月 2日至 107年 12月 29日止。 

四、計劃緣由 

依據內政部統計處 105年底止數據得知，在台灣地區身心障礙人數持

續增加中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近 112萬人，並以肢體障礙者 35.7%佔了

最大部分。另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表示，一位脊髓損傷者一生中將增加二千

萬至二千五百萬元的社會成本，因此預防脊髓損傷的發生，或讓脊髓損傷

患者重新投入社會工作，將可大幅降低社會資源無謂的浪費。 

社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(以下簡稱本會)有百分之五十五的

會員因交通事故造成脊髓損傷，約 9成的患者終身須以輪椅為代步工具，

此外，還必須面對許多困難，如：經濟來源、社會適應、龐大的醫療支出…

等，影響的不只是個人，而是一整個家庭。 

根據統計，台北市目前有二至三千名脊髓損傷者，多半來自車禍意外、

工傷意外、運動傷害、自殺及病變，而前述因飆車、吸毒等事件所造成的

脊髓損傷者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中。 

五、計劃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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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會希望透過計劃 A，宣導活動及讓相關法律生活化、普及化，並且

讓現今生活在『吸毒、飆車、酒駕』歪風的青年學子，使他們瞭解因

逞一時之快可能帶來的潛在危機，以及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時，也能

顧及生命安全，在宣導中並適切導正學生的觀念，以達到預防犯罪之

果效，不只能夠將事故發生率降低，也能減少因患者的產生所增加的

社會成本。 

2. 本會希望透過計劃 B，經由本會專業課程培訓的演講講師，從演講中

訴說他們是如何從受傷後的迷惘及低潮中走出，是什麼力量讓他們更

堅強的面對未來，也能藉由分享演講者自身的生命故事，向處於學齡

階段的學生們灌輸正向觀念的重要性，並且讓他們能夠勇於克服遇到

的問題及低潮，以及更有勇氣及力量完成自己的目標並且追求自己的

夢想。 

3. 本會希望經由校園宣導及生命教育演講的計劃，除了讓演講者本身能

夠回歸社會減輕社會成本外，也能藉由講師們的行動，鼓勵其他患者

勇於重新面對現今的社會，並且投入社會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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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執行方式 

 於 107年 1月本會將校園宣導及生命教育講座的訊息以公文方式發文

至教育局，再由教育局轉發至各學校，由校方決定是否需要對學生宣導，

若需要者，則向本會報名，再由本會安排經過專業課程訓練之推廣教師進

入校園，進行校園宣導及生命教育講座。 

  

七、內容、流程 

計劃 A以 1堂課 60分鐘或 2堂課 120分鐘為準，計劃 B 以 2堂課 120

分鐘為準，可依校方安排之時間做調整。 

1. 專題演講 

由本協會安排完成專業訓練之會員(皆為脊髓損傷者)，至各學校做

整體性脊髓損傷預防專題演講。 

2. 經驗分享 

演講者分享受傷過程及傷後重新面對生命之心路歷程，並期盼能將

脊髓損傷患友之真實案例，做為在場所有人員之警惕與借鏡，並灌

輸正向觀念的重要性。 

3. 互動時間 

藉由問答互動方式，瞭解在場人員對此演講的吸收程度，並適切導

正，以確實將意外傷害預防常識及積極正向的態度深植其心中。 

 

項目 計劃 A時間 計劃 B時間 備註 

專題演講 25/60分鐘 20分鐘 脊髓損傷預防與法令宣導 

經驗分享 15/25分鐘 80分鐘 脊髓損傷者之心路歷程分享 

互動時間 10/15分鐘 20分鐘 Ｑ＆Ａ及拍照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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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預期效益 

1. 藉由宣導提倡反毒品、反飆車、反酒駕，提高學子們對於交通安全

與遵守法則的觀念，間接降低脊髓損傷之發生，減少不斷增加的個

案人數，並減輕社會成本、國家之損失與負擔。 

2. 增進每一位校園宣導參加者對脊髓損傷的認知，提升預防脊髓損傷

甚於治療的觀念。促使每個人在意外傷害發生時，都有基本的急救

防護概念，有了急救防護概念，將傷害減至最低，亦可將社會所要

付出的成本減至最小於無形。 

3. 促使青青學子能健康成長、正向發展，瞭解生命的意義及可貴。 

4. 透過演講者的生命故事能夠讓參加者更勇敢的面對困境及更勇敢

的追求目標。 

九、業務承辦人及連絡方式 

 承辦人員：林鈺翔 專員 

 聯絡電話：(02)2382-1086、(02)2382-2212 

 傳    真：(02)2382-1202 

 電子信箱：lin@scitpe.org.tw 

 


